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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郭炳昌  

 

 

法律不溯既往，是一項基本的人權保障原則，用來保護人民免於法律的回溯性處

罰。也就是說，如果人民的行為有錯，必須在事先有法律規範，否則不應該處罰。換

言之，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謂只能適用該法律實施後所發生的事項。不能溯及地適用

於該法律施行前所已發生的事項，不溯及既往原則是派生自罪刑法定原則1，起源於法

國大革命時的「人權宣言」第八條2及美國憲法3。我國刑法第一條規定：行為之處罰，

以行為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即明示法律不溯既往。如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

日公布槍砲彈藥管制條例4，公布前擁槍自重行為並不屬犯罪行為，該條例公布後，不

得以某人曾經管制槍枝或持有武士刀而論為犯罪，科以罪責。 

若法律施行前取得權利，可予以剝奪，則人民對法律將無所適從，足以影響社會

的安寧秩序。尤其人民取得權利，倘因法律有變更，可以溯及既往，原本合法行為可

能成為違法，有礙人民對法律的信賴，對於法律的尊嚴、政府的威信，亦均將受其影

響，故法律的效力不應溯及既往。惟此一原則乃法律適用上的原則，並非立法機關立

法上的限制，亦即立法機關仍可制定法律效力溯及既往的條文，使法律能夠適應時代

，趕上文化的進步。國家之制定法律在於適應時代的需要，有時因政治上、經濟上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郭炳昌，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。 

1 罪刑法定原則，指法無明文規定不為罪，法無明文規定不處罰，為大陸法系刑法學上的重要原則，部

分海洋系法律國家，如美國等，亦有類似規定，此原則要求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必須明白、明確，盡量

排除不確定，人為操縱的可能，確保人身自由，免受專擅、獨斷的審判、處罰。 
2 人權宣言第八條：法律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不可少的刑罰，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前已經制定和公

布的且係依法施行的法律以外，不得處罰任何人。 
3 美國憲法第一條：「公權剝奪令或溯及既往之法律不得通過之」。 
4 槍砲彈藥管制條例：是國法第二級層次。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條規定：法律得定名為法、律、條

例或通則。該條例為民國七十二年六月二十七日公布施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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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上，乃至於道德上的種種理由，有使法律溯及既往的必要5，如推動社會政策的立

法，為因應社會公益的需要，得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。故多數國家的立法例，並不以

其為立法上的原則，我國亦然。 

國家推動勞工退休制度改制，並無鼓勵員工離職、企業提早終止契約或變動勞雇

既有權利義務關係之用意。為顧及原已適用勞基法勞工之權益，勞工退休金條例賦與

勞工選擇新舊之退休金制度之權利。至於勞工適用舊制之工作年資之保障，亦已配合

增訂罰責，未依法繼續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之事業單位將加重處罰，並連續處罰。 

現行勞工退休金之提撥制度係屬準備金性質，並非確定提撥，非絕對為雇主之債

務。勞基法之勞工退休制度，立法當時為兼顧改善勞工生活與勞資關係之目標，故強

調個人功績與照顧義務之配合，考量我國企業多屬中小型之情勢下，於課責任之同時

，仍極力維持企業經營自由與彈性。基此，採課雇主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

之責而不直接、全額向雇主課徵退休金。勞工如欲向企業領取退休金，就要符合勞基

法所規定之退休要件。強制雇主於新制施行之時，即予完全補足舊制之退休金，顯然

違背現制精神，亦不符比例原則6，而且勞雇雙方權利義務變動過大。 

依大法官釋字第五七八號解釋，認為現行勞工退休準備金由各事業單位依每月薪

資總額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五範圍內按月提撥，均具有相當之彈性，其負擔提撥責任

之同時，又享有一定之稅賦優惠，故其手段仍在合理範圍內。倘將現行勞基法之提撥

制度改採行固定提撥率提撥，不論勞工是否符合退休要件，強制補足，則有侵犯雇主

財產權之虞，且以我國企業存活年限不長，勞工不易符合領取退休金要件之角度觀察

，中小企業提撥數額，多數係屬無用。 

本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舊制期間之年資採計及給付條件宜維持原有之法律關係

。有人主張，舊制年資，應一次算清。惟年資結清，必然要終止勞動契約或給予雇主

籌措資金壓力，進而引發離職潮、失業潮，不利社會安定。新制規定勞資雙方得自行

協商約定於勞動契約繼續存續之狀態下，在不影響勞雇雙方既定權益，考慮自身需要

，結清舊制年資。若強制結清舊制年資，違反了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難以採行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團體協約法第三十條：團體協約在本法施行前訂立者，適用本法規定；即屬公益需要而立法溯及既往

的法條。 
6 比例原則：源於十九世紀德國的警察法，係指行政機關在選擇達成行政目的的手段時，必須與其作成

的行政處分的目的之間要相當。如驅離示威群眾能以噴水柱的方式為之，卻使用坦克車鎮壓，就是違

反比例原則。其內涵規定於行政程序法第七條：「行政行為，應依下列原則為之：一、採取之方法應有

助於目的之達成。二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益損害最少者。三、採取之

方法所造成之損害不得與欲達成目的之利益顯失均衡。」 


